附件2：  
团体标准培训考试中心实践试点的方案
    
一、意义与作用
[bookmark: OLE_LINK3]在全球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奔涌向前的当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然成为企业破局发展、抢占先机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要求，并强调"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要求"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明确指出，需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以解决痛点难点问题为核心，全方位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智能制造企业实现生产流程智能化升级、业务模式创新变革，进而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同时，指南着重强调，要持续加强数字化转型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筑牢智力根基。
[bookmark: OLE_LINK1]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和应用人才队伍建设是支撑数字化转型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智能制造数字管理人员能力评价规范》（标准号：T/CEAMI 004-2025）、《智能制造数字应用人员能力评价规范》（标准号：T/CEAMI 005-2025）团体标准已经完成。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简称“秘书处”）作为标准归口组织，启动数字化团体标准培训考试中心试点实践的工作，旨在实践该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引导形成一批符合标准的培训课程，探索形成可行的数字人才标准贯彻实施模式。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人才保障。
二、目标
1.通过标准试点实践，掌握团体标准要求与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为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和应用人员能力评价规范的团体标准的实践和完善提供依据，确保标准质量。
2.基于现状，引导形成一批符合标准的培训课程体系，作为行业应用标杆。
3.培养一批符合标准的数字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供给。
4.探索形成“统一标准、行业自律、政策支持”的有效运行模式，为全面推动团体标准贯彻实施积累经验。
三、试点内容
对团体标准中4类数字管理人员（决策人员、首席数据官、规划执行人员、咨询评估人员）、和12类数字应用人员（制造领域产品的研发设计人员、生产制造人员、运维服务人员、财务管理人员、营销与客户管理人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供应链管理人员、仓储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以及人工智能应用人员、教育领域应用人员、政务领域应用人员）等岗位能力进行标准试点实践。
试点实践单位依照标准中对各类智能制造数字人才岗位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经验的要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设计符合标准的培训课程，研制开发相应岗位的课程并实施。在试点实践阶段，通过对比培训前后各类数字人才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实践人员岗位设置及每个岗位的能力要求是否合理，并比对各岗位实际工作内容与能力图谱中各项能力要求及角色说明的契合度，实践能力图谱是否准确反映工作实际需求，能力项是否存在差距或需要补充。同时探索出推动标准贯彻实施的路径，例如：满足用户需求的方式、支撑建立的政策措施和产教融合的模式等。
四、实施保障
在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字人才培养标准工作组组织下，以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基础，组建标准实践专家组，开展实践试点方案解读、试点单位初审、试点验收和技术指导工作。
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简称“协会”）负责标准评估审核、过程管理、证书管理等日常工作。
    五、实施程序
（一）标准试点实践方案发布
《团体标准培训考试中心试点实践的方案》对外公布。
（二）标准试点实践单位申请
标准试点实践申请单位的条件：
1.具备在数字化转型、数字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培训或推广的经验和基础；
2.参与标准研制和实践，能够正确理解标准的含义；
3.具备专业化的培训方案、管理体系或培训推广方案；
4.课程设置与标准要求相匹配及教材开发；
5.在地方或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具备相应的讲师资源；
6.具备承担标准实践的能力；
7.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会员单位、数字人才培养研究基地和标准工作组成员优先。
8.每个申请单位应按照要求填写《团体标准培训考试中心试点实践申请表》和《团体标准培训考试中心试点实践的方案》。试点申请单位于4月10日之前提交正式书面申请纸质版及电子版。
（三）确定标准试点实践单位
标准试点实践专家组对标准试点实践申请单位的实施方案进行初评，确定试点实践单位初步入选名单。入选单位签订协议，接受标准评估审核和过程管理。通过评估审核的单位，列入试点单位清单。经公示后，发布《团体标准培训考试中心试点实践单位清单》并颁发授牌证书。
（四）组织标准试点实践
试点单位组织试点任务实施，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为通过结业考试者颁发对应数字化转型人才领域的证书，证书采用人社部备案的统一标识，统一编号，加盖协会公章，协会负责过程管理和证书管理等日常工作。
试点单位应规范开展试点工作，如果发生违规使用证书等情况，取消实践试点资格。
（五）标准试点实践经验交流
结合标准试点实践工作的实际成效，秘书处适时组织师资培训、经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标准修订完善的内容、标准应用的有效模式和机制。
（六）标准试点实践工作验收
试点结束后，标准试点实践单位提交《团体标准培训考试中心试点实践报告》。经标准试点专家组评审后形成验收结论，并对外公布验收结果。
六、实施周期
标准试点实践工作自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6月30日。
[bookmark: _GoBack]
